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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本附加险合同须附加于各种企业财产保险合同（以下简称“主险合同”）。

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。本附加险合同未

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

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第三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

保险责任

第四条 经双方同意，本附加险合同扩展承保因超电压、超负荷、超运转、额外压力、

电短路、电弧、电热、电流渗漏、电线接触以及其它包括闪电的电气现象所致的电器或电子

仪器装置以及各种设备和机器内的电子和电器部件的损失。


